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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DB(SDS2)/PRO/CH/1(4) 

 

 

教育局通告第 25/2024 号 

 

提供本地课程的私立学校收取其他费用  

 

【注：  本通告应交：  

(a)  提供本地课程且没有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

 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以下统称为幼

 稚园），以及提供本地课程的私立独立学校

 及私立中小学的校监及校长  — 备办；以及  

(b) 各组主管  — 备考】 

 

 

目的  

 

 本通告就提供本地课程的私立学校（下称「学校」）收取费用

总额以外的其他费用（例如各杂项费用，下称「其他费用」）的事

宜，向学校提供最新指引以作参考。  

 

 

背景  

 

2. 学校收取费用总额以外的费用或款项受《教育规例》（第

279A 章）第 61 至 64 条及第 66 条规限。根据第 61(1)条的规定，未

经教育局常任秘书长事先批准，管理当局、校董或教员均不得收取或

接受印在根据第 60A(1)(ii)条发出的证明书上的费用总额以外的任何

款项或学费。  

 

3. 一般而言，学校应根据每个特定级别学生的需要，把就学生教

育相关的必需用品及／或服务的收费纳入年度费用总额。至于可供家

长／学生自愿选择购买／采用的教育用品及收费服务（包括在学校进

行的商业活动及业务），例如学校需用的课本、习作簿、校服、文

具、用具等教育用品，以及课外活动和校车服务等收费服务，私立学

校须严格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17/2003 号《在私立学校售卖教育用品及

提供收费服务的指引》中订明的规定，并应参考教育局通告第

10/2016 号《学校的商业活动》，以确保学校的各类商业活动妥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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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幼稚园则须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6/2017 号《幼稚园收取报名费和注

册费、招生及数据提供》及教育局通告第 16/2013 号《幼稚园收取费

用、售卖教育用品及提供收费服务》中订明的规定。  

 

4. 如学校经审慎考虑后，认为把其他费用纳入年度费用总额的做

法并不可行，可向教育局申请收取有关费用。如有意调整早前获批的

收费，亦须事先征得教育局批准。学校须在开始收取拟议费用前最少

四个月向所属分区学校发展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提交收

费申请。  

 

 

详情  

 

主导原则  

 

5. 原则上，学校收取的费用总额及其他费用不应过高，应与维持

及用以营办学校的成本以及所提供的教育水平相称。此外，学校不得

收取多项性质相若的费用。教育局只会在申请收取的拟议费用未能由

费用总额支付，及／或拟议费用与增加费用总额的目的／理据，以及

其他获批费用的目的／理据没有重迭的情况下，才会批准收费申请。

教育局处理学校提交的收费申请时会考虑以下因素：  

 

(a) 收费的性质、理据及水平；  

(b) 学校有否就收费详情预先通知家长及／或取得家长同

意；以及  

(c) 学校的实际情况及过往记录。  

 

 

提供申请的详细数据  

 

逾期通知征费／退学费用  

 

6. 学校申请收取的额外费用如不属教育局通告第 17/2003 号涵盖

的费用（例如逾期通知征费／退学费用），该类申请会视作例外情况

处理。教育局会视乎实际情况及个别学校提交的申请，要求学校提供

额外数据。然而，学校在提交收费申请时必须提供以下数据，供教育

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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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拟议收取的其他费用的详情，包括拟议收费的目的、性

质、金额、计算方式、收费时间及涵盖期限（如有的

话）；  

(b) 收取拟议费用的理据及左证文件；  

(c) 证明学校曾就收取拟议费用预先通知家长的资料、家长

的意见及／或证明已取得家长／家长代表同意的资料；  

(d) 为回应家长对收取拟议费用的关注而采取的措施；  

(e) 校董会批准收取拟议费用的证明；  

(f) 拟议收费的会计安排（包括由校监、校董或教员发出，

以示收到该笔款项的正式书面收据）；以及  

(g) 其他相关数据。  

 

杂项费用  

 

7. 如学校计划收取多种不同的杂项费用，应填妥载于本通告附件

的「学校收取杂项费用申请表」，列明拟议费用详情。  

 

 

纾困措施  

 

8. 学校须设立豁免机制，让有实际困难及合理理据的家长可获豁

免缴付部分或全部费用。  

 

 

会计及核数安排  

 

9. 学校须妥善备存账目，记录获批收费以作会计及核数用途。  

 

 

调整获批的收费  

 

10. 学校如要更改收费金额，须重新提交申请。有关申请会按提交

申请当日生效的审批机制进行审批，并会视作新申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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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11. 如有查询，请联络所属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或高级服务主任。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刘颖贤代行  

 

2024 年 8 月 20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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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助理秘书长（基础建设，国际学校及统计）1／总学校发展主任（    ）／  

  总服务主任（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请删去不适用者）  

 

学校收取杂项费用申请表  

 

本校拟申请由（日期）                                  起收取下列杂项费用。本人确认，学校

已就收取下列费用通知家长，向其解释收费原因，并妥善响应其意见及关注。本校亦

已征得校董会的批准，并承诺遵从《教育条例》、《教育规例》和其他相关法例、教

育局的通告、政府与学校签订的服务合约（如适用），以及教育局不时订明的其他规

定。  

 

请在适当  

方格内加

上「✓」号  

项

目  
杂项费用类别  

每名学生须缴付的金额

（港元）  

及／或收费机制  

（例如：收费占每月学

费的百分之一）  

收费详情和理据  

（如表格空位不敷应用，  

请另纸提供必要数据。）  

 1 
就无合理理据逾期缴付

学费收取的费用  

 

 

 

 

 2 

借用学校物品的按金

（请分项列明借出的物

品）  

 

 

 

 

 3 补发学生证的费用  
 

 

 

 

 4 
就未能兑现的学费支票

收取的费用  

 

 

 

 

 5 
重发学校退款支票的费

用  

 

 

 

 

 6 重发毕业证书的费用  
 

 

 

 

 7 重发修业成绩表的费用  
 

 

 

 

 8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监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监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学校

印章  


